
公司代码：600909 公司简称：华安证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收到国家
税务总局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税务局《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冻结存款适用）》
（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税保冻 [2020]00041 号）、《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冻结存款
适用）》（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税保冻[2020]00042 号），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文件的全文内容
1、2020 年 4 月 21 日签发的《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冻结存款适用）》（海口桂林

洋经济开发区税保冻[2020]00041 号）全文：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000201289488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八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国家

税务总局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局长批准， 决定从 2020 年 4 月 23 日 16 时
00 分起冻结你（单位）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的存款（大写）肆
仟捌佰壹拾玖万柒佰肆拾玖元贰角壹分（￥48190749.21 元）。 请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前缴纳应纳税款；逾期未缴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
八第二款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
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冻结账户的账号：2201028109024200647。 ”
2、2020 年 4 月 21 日签发的《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冻结存款适用）》（海口桂林

洋经济开发区税保冻[2020]00042 号）全文：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000201289488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八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国家

税务总局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局长批准，决定从 2020 年 4 月 23 日 16 时 0
分起冻结你（单位）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的存款（大写）肆仟捌佰壹
拾玖万柒佰肆拾玖元贰角壹分（￥48190749.21 元）。 请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前缴纳
应纳税款；逾期未缴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八第二款
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
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冻结账户的账号：266266593066。 ”
二、相关说明
上述账户已于 2019 年 5 月 7 日起被国家税务总局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税务

局冻结，详见本公司 2019 年 5 月 9 日、2019 年 11 月 7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收到

< 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 >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66、临 2019-128），本次为冻
结期到期后再次被冻结。

三、公司的欠税情况
本公司欠税情况详见 2019 年 5 月 9 日、2019 年 6 月 13 日、2019 年 8 月 21 日、

2019 年 11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收到 < 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 > 的公告》（临
2019-066、 临 2019-087）、《关于公司收到 < 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 > 的公告》（临
2019-107）、《关于公司收到 < 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 > 的公告》（临 2019-128）；2020
年 1 月 2 日、2020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 < 催告书 > 的公告》（临 2020-004）、《关于
公司收到 < 责成提供纳税担保通知书 > 的公告》（临 2020-05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欠缴 2017 年度所得税 48140749.21 元（不含滞纳金）。
四、上述被冻结银行账户的余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 （账号 ：

2201028109024200647）账户余额：10.81 万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账
号：266266593066）账户余额：0.38 万元。

五、本公司后续计划
本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税务局提

交了《交纳欠税计划》。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9 日向本

公司出具《支持函》， 拟为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主体的有关融资提供增信及流动性
借款支持，同时本公司拟处置、剥离部分产业的股权、资产等，收到款项将优先用于
交纳欠缴税款，确保在 2020 年 6 月底前缴清欠税。

上述交纳欠税计划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纳税评级和信用评级受到重大负面影响，如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公司资产存在拍卖可能，持续经营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 2020 年度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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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章宏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龚胜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许琼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58,738,797,217.61 50,963,424,390.00 1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023,857,540.15 13,268,219,724.58 5.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38,032,306.93 5,305,646,059.85 -93.6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23,677,742.68 987,846,689.64 -1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8,182,692.06 478,060,050.49 -3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18,546,263.97 477,003,506.38 -33.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7 3.76 减少 1.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0.13 -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0.13 -30.7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8.85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9,848.67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
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9,870.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658,636.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044.00

所得税影响额 -25,450.54

合计 -363,571.9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63,79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909,020,879 25.10 0 无 0 国有

法人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96,133,305 8.18 0 无 0 国有

法人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
司 200,000,000 5.52 0 无 0 国有

法人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安徽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年可交换公司债券
质押专户

170,000,000 4.69 0 质押 170,000,000 其他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
公司 168,825,020 4.66 0 无 0 国有

法人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35,128,317 3.73 0 无 0 国有

法人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0,000 2.76 0 无 0 国有

法人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 96,520,226 2.67 0 无 0 国有

法人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72,000,000 1.99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东方创业－安信证券－
19东创 EB担保及信托
财产专户

70,000,000 1.93 0 无 0 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股份种类及数量

通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09,020,879 人民币普通股 909,020,879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6,133,305 人民币普通股 296,133,305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0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出版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年
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17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000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168,825,020 人民币普通股 168,825,020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5,128,317 人民币普通股 135,128,317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0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96,520,226 人民币普通股 96,520,226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00

东方创业－安信证券－19东创 EB担保
及信托财产专户 7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非公开发行 2017年可交换公司债
券，将其所持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220,000,000股过户至“安徽出版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后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办理了
105,000,000 股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2018 年 7 月 11 日和 2018 年
10月 26日又分别办理了 15,000,000股和 40,000,000股的补充质押
登记手续；

2、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

3、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因公开发行 2019年可交换公司
债券，将其所持本公司流通股 70,000,000 股划入“东方创业－安信
证券－19东创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4、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2020年 3月 31
日

2019年 12月 31
日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衍生金融资产 65,093,762.09 20,043,543.11 224.76 本期开展权益互换业务所致

债权投资 1,227,054,117.38 617,772,570.40 98.63 本期增加债权投资持仓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403,862.00 1,139,492.20 -64.56 本期减少期权业务投资所致

应付债券 7,492,527,549.01 5,058,910,826.43 48.11 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所致

合同负债 19,680,586.11 / 不适用 实施新收入会计准则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 29,089,949.09 2,733,375.40 964.25 主要系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上升所致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利息净收入 164,772,696.57 112,460,302.78 46.52 主要系本期融资融券利息和
客户资金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手续费及佣金净
收入 334,947,722.88 234,036,413.82 43.12 主要系经纪业务和资产管理

业务手续费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79,848.67 564,242.04 -50.40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减
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43,502,957.13 339,673,022.89 -87.19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下降所致

汇兑收益 439,023.00 -488,205.8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所致

其他业务收入 37,053,401.38 5,564,717.79 565.86 主要系期货开展现货交易收
入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48.85 19,954.34 -101.25 主要由于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税金及附加 6,388,695.02 4,268,437.54 49.67
主要系本期计缴增值税增加
导致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
方教育费附加增加所致

其他业务成本 36,276,613.83 4,118,125.53 780.90 主要系期货开展现货销售成
本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504,562.75 898,813.19 -43.86 主要系本期营业外收入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支出 1,163,198.78 18,197.36 6,292.13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增加所
致

所得税费用 104,938,185.61 70,429,851.20 49.00 主要系本期企业所得税应纳
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26,226,892.42 -76,430,089.2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和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
变动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8,032,306.93 5,305,646,059.85 -93.63

主要系本期持有金融资产增
加致现金流出增加及代理买
卖证券款减少致现金流入减
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524,395.65 -1,562,011.87 不适用 主要系对联营企业投资增加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26,964,417.76 33,722,332.09 8,283.06 主要系本期发行债券筹资增

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439,023.00 -488,205.8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
2020 年 1 月，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了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可转债”）的申请，并出具《关于核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5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28
亿元可转债，期限 6 年。 2020 年 3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开设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并签署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开发行总额为 28 亿元人
民币的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 8.77 元 / 股。 2020 年 4 月 9 日，公司可转债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代码 110067。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 日披露的《关于
可转债申请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02），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披露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路演公告》（公告
编号：2020-011），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披露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披露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
披露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披露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6），于 2020 年 4 月 7 日披露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公
告编号：2020-026）。

3.2.2� 公司内部组织结构调整
2020 年 3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资

本市场部的议案》以及《关于调整设立普惠金融部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承销
能力，推动公司承销工作向专业化、体系化、标准化发展，设立资本市场部；为落实
监管部门关于普惠金融相关工作要求，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设立普惠金融部，
以加大普惠金融工作力度，加强普惠金融、公益金融、政策金融工作的统筹协调。 详
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0-008）。

3.2.3� 涉诉事项
北京淳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淳信”）作为中信淳信优债 15 号私

募基金（以下简称“涉案基金”）的管理人在本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委托公司为其
提供经纪服务。 后因其在进行债券质押式回购时所质押债券被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下调折算率造成其在公司开立的账户发生欠库，导致公司按照《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质押式回购交
易结算风险控制指引》（中国结算发字﹝2017﹞153 号）第六条之规定代为垫付资金。
2020 年 3 月，公司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北京淳信清偿公司垫
付款、违约金及相关费用共 2.75 亿元，北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涉案基金 100%
份额持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受理案
件。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披露的《2019 年年度报告》。

3.2.4� 发行短期融资券
2019 年 3 月，公司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核定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短期融

资券最高待偿还余额的通知》（银发﹝2019﹞80 号），中国人民银行核定公司待偿还短
期融资券的最高余额为 54 亿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发行短
期融资券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备案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0）。

2020 年 1 月 19 日，公司发行 202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 10 亿元，
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债券简称为“20 华安证券 CP001”，代码为“072000036”，实
际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票面利率为 2.70%，期限为 91 天。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待偿还短期融资券余额为 10 亿元。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现阶段我国证券公司的经营状况与证券市场行情走势密切相关，存在公司经营

业绩随证券市场行情变化而发生大幅波动的可能， 对未来某一特定期间的经营业
绩难以准确预计，为避免对投资者造成误导的风险，公司目前无法对 2020 年 1-6 月
的经营业绩进行准确估计。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 年修订）的
要求，及时披露公司月度主要财务信息，以便投资者及时掌握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名称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宏韬

日期 2020 年 4 月 27 日

公司代码：603551 公司简称：奥普家居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 Fang� James、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文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李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245,745,220.65 1,854,943,377.80 2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89,073,705.85 1,188,259,885.63 42.1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2,637,452.52 32,960,142.83 -745.1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4,399,874.52 363,622,428.84 -6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906,593.15 72,615,181.85 -14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0,729,328.70 72,615,181.85 -142.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16 6.90 减少 9.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8 0.20 -1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8 0.20 -14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8,546.41 捐赠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31,281.96

合计 -177,264.4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1,92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数量 件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质

TRICOSCO�
LIMITED 248,589,449 62.15 248,589,449 无 0 境外法

人

舟山文泽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7,684,212 4.42 17,684,212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Zhejiang�United���
Investment（HK）

Limited
16,342,103 4.09 16,342,103 无 0 境外法

人

PMT�HOLDINGS�
LIMITED 16,342,103 4.09 16,342,103 无 0 境外法

人

香港紅星美凱龍全球
家居有限公司 15,252,639 3.81 15,252,639 无 0 境外法

人
Heaven－Sent�Capital�
Apollo�AP���Company�

Limited
15,252,639 3.81 15,252,639 无 0 境外法

人

舟山明泽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2,179,290 3.04 12,179,29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SKY�OPEN�
LIMITED 6,536,838 1.63 6,536,838 无 0 境外法

人

舟山聚泽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504,922 1.38 5,504,922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斐君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嘉兴
斐昱永淳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715,796 0.68 2,715,796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股份种类及数量

数量 种类 数量

蒋冬梅 378,164 人民币普通股 378,164

王国定 263,150 人民币普通股 263,150

吴德强 191,799 人民币普通股 191,799

何忠 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

吴彩微 151,966 人民币普通股 151,966

李向华 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

陈洁栋 1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

宋晓宁 10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600

左永新 106,118 人民币普通股 106,118

余泽忠 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Fang�James和方胜康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属于一
致行动人，Fang�James 通过 SeeSi�Universal�Limited 间接持有
Tricosco� Limited� 42.36%的股权 ， 方胜康通过 Sino� Broad�
Holdings�Limited 间接持有 Tricosco�Limited�44.01%的股权；方
胜康通过舟山明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奥普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 0.0208%股权， 通过舟山聚泽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0.2188%股权。

吴兴杰与方雯雯夫妇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方雯
雯系方胜康之女， 通过 Sino�Virtue�Global�Limited 间接持有
Tricosco�Limited�6%的股权，通过舟山文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0.0044%的股权；
吴兴杰系方胜康之女婿，通过舟山文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间接持有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4.42%的股权，通过
舟山明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奥普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 1.77%股权。

舟山明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舟山聚泽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
率(%)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056,780,322.05 772,613,346.34 36.78 主要系收到募集资金

应收账款 74,061,146.32 98,849,822.91 -25.08 主要系收回恒大货款

应收款项融资 2,777,848.51 7,709,739.82 -63.97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背
书支付货款

其他应收款 59,163,820.79 10,446,862.23 466.33 主要系新增“阳光城”战
略合同保证金

存货 210,221,796.28 166,635,162.30 26.16 主要系备货量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2,110,807.65 33,197,146.65 -63.52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了
2019年奖金

应交税费 3,178,862.84 29,624,067.57 -89.27
主要系销售额和利润下
降导致应交增值税和企
业所得税下降

资本公积 717,073,442.41 216,660,597.11 230.97 主要系上市发行股票

其他综合收益 11,855,122.03 20,557,553.96 -42.33 主要系公司投资的海兴
电力公允价值变动

利润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24,399,874.52 363,622,428.84 -65.79 主要系疫情影响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64,762,767.22 177,720,893.83 -63.56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

响收入减少相应成本
减少

税金及附加 1,484,880.18 4,142,352.47 -64.15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

响收入减少相应税金
及附加减少

管理费用 30,426,358.81 18,396,639.09 65.39
主要系上市相关费用及嘉
兴基地新增固定资产，从
而折旧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6,668,522.29 -2,215,610.58 200.98 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

利息收入 6,072,225.26 2,685,289.74 126.13 主要系货币资金增加

其他收益 82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政府
补助款

投资收益 5,266,100.00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浙江
海邦才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分红款

信用减值损失 -48,535.45 不适用
主要系会计科目重分类，
应收票据坏账计入信用减
值损失科目

资产减值损失 -4,623,522.54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计提应收
票据坏账准备较多

营业外收入 66,181.40 178,329.91 -62.89 主要系上年同期废料处理
较多

营业外支出 321,802.15 104,959.03 206.60 主要系捐赠支出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906,593.15 72,615,181.85 -142.56 主要系疫情影响导致的销

量减少
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2,637,452.52 32,960,142.83 -745.14 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

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814,138.73 -28,242,583.36 不适用 主要系嘉兴建设基地

本期投入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00,412,845.30 -79,2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收到募集资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受新冠疫情影响，下一报告期的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年初至下一报

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可能发生重大变动， 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Fang James
日期 2020 年 4 月 28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10 人， 实到董事 10 人。 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数占董事总数的
100%。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华安证券 2019 年度廉洁从业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同意提名舒根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舒根荣先生，1981 年 1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经济师。 历任安徽省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职员，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战略策划部副主管、金融管理
部副主管、主管。 现任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金融管理部副主任。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管理办法 > 的议

案》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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